
婚
娟
旦
瘀
刁
事
件
中
警
察
逮
捕
現
好
犯
作
為
與
改
進
策
略
之
研
完

黃
翠
紋

百
旦
、
斗
別
=
=
同

婚
姻
暴
力
雖
非
新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但
在
過
去
許
多
國
家
均
漠
視
婚
姻
暴

力
現
象
的
存
在
，
認
為
「
法
不
入
家
門
」
、
「
清
官
難
斷
家
務
事
?
國
家
及

社
會
大
軍
應
該
尊
重
私
領
域
的
隱
私
權
，
不
宜
介
入
干
預
他
人
的
家
務
事
。

至
於
警
察
人
員
亦
以
「
不
干
涉
民
事
」
之
警
察
權
限
原
則
，
加
以
勤
務
上
常

面
臨
諸
多
困
境
，
而
不
願
意
，
也
似
有
理
由
不
介
入
家
庭
事
務
的
紛
爭
。
但

隨
著
人
們
逐
漸
瞭
解
到
婚
姻
暴
力
對
於
被
害
人
身
心
與
生
活
，
甚
至
其
家
人

皆
有
長
期
與
短
期
的
傷
害
，
使
得
許
多
國
家
在
回
應
此
類
暴
力
行
為
的
政
策

上
出
現
了
改
變
，
在
社
會
上
亦
有
很
大
的
呼
聲
希
望
公
權
力
或
是
政
府
強
制

力
能
積
極
介
入
(
註
一
)
。
因
此
，
晚
近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國
家
將
在
家
庭
內

對
配
偶
施
以
暴
力
行
為
的
事
件
認
定
成
社
會
問
題
。

由
於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社
會
大
眾
體
認
到
婚
姻
暴
力
嚴
重
性
，
使
得
目
前

世
界
上
大
多
數
的
國
家
已
經
不
再
將
婚
姻
暴
力
認
定
成
「
家
務
事
了
許
多

人
對
於
此
類
事
件
不
再
主
張
以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機
制
來
回
應
，
取
而
代
之
，

應
該
是
由
社
會
力
量
積
極
介
入
處
理
，
如
此
才
能
終
止
暴
力
的
循
環
發
生

S
S
E
R
F
-
滔
滔
凶
)
。
而
最
常
使
用
的
方
式
則
是
將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犯
罪
化
，

希
望
透
過
政
府
強
制
力
的
積
極
介
入
處
理
，
以
防
止
事
件
的
惡
化
，
並
保
護

被
害
人
。
在
處
理
的
方
式
上
，
有
些
地
區
只
是
修
改
原
有
的
法
律
，
將
適
用

範
圍
擴
大
，
例
如

.. 

將
強
姦
罪
擴
及
到
其
有
婚
姻
關
係
的
人
身
上
。
而
有
些

國
家
(
如
美
國
、
英
國
、
澳
洲

... 

西
班
牙
、
葡
萄
牙
及
我
國
)
則
為
了
對
於

婚
姻
暴
力
的
被
害
人
有
更
為
完
善
的
保
護
，
乃
透
過
立
法
行
動
，
編
訂
專
法

以
利
國
家
力
量
介
入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問
題
。
在
政
府
強
制
力
積
極
介
入
婚
姻

暴
力
事
件
的
同
時
，
警
察
人
員
亦
需
改
變
過
去
消
極
回
應
的
態
度
，
並
被
付

予
極
大
的
公
權
力
，
積
極
介
入
家
庭
紛
爭
，
以
保
護
被
害
人
的
權
益
。
依
據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警
察
人
員
應
該
速
捕
家
庭
暴
力
罪
現

行
犯
，
即
是
要
求
警
察
人
員
揚
棄
過
去
消
極
回
應
態
度
的
明
證
。

近
年
來
我
國
警
察
之
立
法
趨
勢
，
因
受
到
美
國
之
影
響
，
增
加
了
一
些

原
本
不
被
視
為
警
察
任
務
的
婦
幼
法
規
，
諸
如
: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等
之
保
護

法
規
，
以
及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規
等
。
由
於
這
些
規
定
，
使
得
警
察
介
入

私
人
生
活
領
域
中
有
關
犯
罪
預
防
之
工
作
，
而
使
警
察
概
念
不
再
侷
限
於
防

止
危
害
，
且
發
展
至
犯
罪
預
防
的
工
作
上
。
警
察
在
人
民
有
困
難
之
際
，
亦

應
積
極
介
入
其
中
，
而
盡
國
家
保
護
之
義
務
。
以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中
，
付

予
警
察
執
行
保
護
令
事
宜
為
例
，
已
使
警
察
權
擴
及
於
司
法
活
動
上
，
警
察

權
不
再
單
純
屬
於
行
政
權
，
司
法
活
動
亦
有
明
顯
增
加
之
趨
勢
(
蔡
震
榮
、

黃
翠
紋
，
民
八
十
九
)
。
然
而
亦
有
學
者
提
醒
我
們
，
在
執
行
這
些
任
務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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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需
要
考
慮
許
多
因
素
，
諸
如
:
一
、
警
察
組
織
的
資
源
、
能
力
與
專

業.. 

二
、
警
察
組
織
與
人
員
執
行
的
意
願
與
動
機
.. 

以
及
，
三
、
是
否
有
其

他
條
件
的
配
合
等
，
否
則
終
將
會
影
響
法
令
執
行
的
成
效
(
李
湧
請
，
民
八

十
九
)
。在
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處
理
上
，
依
據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
規
定
，
警
察
人
員
發
現
家
庭
暴
力
罪
現
行
犯
時
，
應
逕
行
遠
捕
之
。
但
此
規

定
在
實
務
上
是
否
有
窒
礙
難
行
之
處
?
是
否
每
一
位
警
察
人
員
皆
會
遵
守
此

規
定
，
而
逕
行
逮
捕
現
行
犯
?
以
及
有
何
種
因
素
影
響
警
察
遠
捕
施
虐
者
的

作
為
?
由
於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重
要
特
色
之
一
'
是
期
待
警
察
能
夠
積
極

介
入
，
必
要
時
應
速
捕
施
虐
者
以
保
護
被
害
人
，
故
有
必
要
對
此
一
問
題
進

行
深
入
探
討
。

貳
、
警
察
在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中
逮
捕
施
虐
者

的
職
責

在
過
去
，
不
論
中
外
，
警
察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皆
採
取
消
極
、
保
守
而
不

願
意
介
入
的
態
度
。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婚
姻
暴
力
對
於
警
察
人
員
及
組
織
而

言
，
被
認
為
是
難
以
處
理
且
相
當
危
險
的
事
件
(
因
多
數
家
庭
擁
有
槍

械
)
，
處
理
的
警
察
容
易
遭
受
紛
爭
波
及
或
被
殺
(
但
實
際
上
警
察
因
而
被

殺
的
比
例
並
不
高
，
導
致
如
此
的
原
因
，
可
能
是
警
察
人
員
採
取
事
先
預
防

措
施
的
結
果
)
，
使
得
許
多
警
察
人
員
均
不
願
意
積
極
處
理
此
類
案
件

(
阿
忌
。
品
持
阿a
w
m旦
旦
泣
。
這
)
。
而
在
國
內
，
警
察
亦
常
以
婚
姻
暴
力
是

「
家
務
事
」
、
「
床
頭
吵
床
尾
和
」
、

「
清
官
難
斷
家
務
事
」
為
由
，
而
不
願

意
積
極
介
入
(
許
春
金
、
許
明
躍
，
民
八
十
七
)
。
但
是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人

們
體
認
到
防
治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重
要
性
，
以
及
警
察
在
婚
姻
暴
力
防
治
工

作
中
扮
演
著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乃
迫
使
警
察
改
採
積
極
介
入
、
處
理
的
態

度
。
其
中
，
又
以
對
於
施
虐
者
的
強
制
遠
捕
政
策
最
受
到
重
視
。
以
下
本
文

將
分
就
二
部
分
加
以
論
述
。

、
警
察
在
婚
姻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中
的
重
要
性

由
於
各
地
方
警
察
機
關
可
以
提
供
被
害
人
各
項
服
務
、
維
持
快
速
的
中

央
派
遣
系
統
，
可
能
是
唯
一
一
個
二
十
四
小
時
提
供
快
速
救
援
的
機
構
，
以

及
警
察
人
員
是
高
可
見
度
的
執
法
人
員
等
因
素
影
響
，
使
得
他
們
經
常
是
最

先
接
觸
婚
姐
暴
力
的
政
府
單
位
。
例
如
，
虫
。
卅
日
、
的
℃
自
己
和
出

H
F
m
m
m
等
人

(
3
。
∞
)
曾
經
就
警
察
受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時
段
進
行
統
計
，
發
現
在
週
一
至

週
五
早
上
八
點
至
下
午
五
點
這
段
一
般
機
關
上
班
的
時
間
中
，
只
佔
警
方
受

理
案
件
的
十
五
%
，
其
餘
的
八
五
%
婚
姻
暴
力
請
求
警
方
協
助
的
案
件
是
在

其
他
單
位
都
沒
有
上
班
的
情
況
下
|
而
這
恐
怕
也
是
使
得
警
察
機
關
成
為
婚

姻
暴
力
主
要
處
理
機
關
最
為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至
於
在
台
灣
地
區
，
根
據
台
北

市
家
庭
暴
力
暨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對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通
報
單
發
生
時
間
的
統

計
也
發
現
，
除
通
報
發
生
的
時
間
不
詳
外
，
家
庭
暴
力
通
報
時
間
以
夜
晚
二

十
一
至
二
十
四
時
所
佔
比
率
最
高
(
十
六
﹒
九
%
)
，
其
次
為
凌
晨
。
至
三

時
(
十
三
﹒
五
%
)
，
再
其
次
為
夜
晚
十
八
至
二
十
一
時
(
十
一
﹒
七
%
)
，

三
個
時
段
通
報
件
數
合
計
即
佔
所
有
通
報
件
數
的
四
二
﹒
一
%
(
如
表
一
所

示
)
。
在
這
些
時
段
內
，
警
察
無
疑
是
最
有
可
能
立
即
處
理
的
單
位
與
人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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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。
若
再
從
暴
力
發
生
到
個
案
向
外
求
助
的
時
間
問
距
觀
之
，
則
可
以
發

現
，
求
助
時
間
和
暴
力
發
生
的
時
間
愈
接
近
時
，
則
個
案
愈
可
能
對
警
察
與

醫
療
單
位
求
助
(
如
表
二
所
示
)
。

家庭暴力通報單發生時間表一

另
從
婚
姻
暴
力
被
害
人
的
求
助
歷

程
我
們
亦
可
發
現
，
決
定
受
虐
婦
女
能

否
脫
離
受
虐
關
係
'
或
是
終
止
暴
力
行

為
的
重
要
因
素
，
除
了
本
身
的
因
素
之

外
，
就
需
視
其
是
否
能
夠
獲
得
外
界
的

協
助
而
定
(
湯
琇
雅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.. 

陳

婷
蕙
'
民
八
十
六
)
。
至
於
可
能
對
受

虐
婦
女
提
供
協
助
之
管
道
，
則
可
概
分

為
非
正
式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，
以
及
正
式
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二
大
類
。
前
者
包
括
:

受
虐
婦
女
的
家
人
、
親
戚
、
朋
友
、
同

事
或
是
宗
教
團
體
等
，
可
以
提
供
受
虐

婦
女
忠
告
、
建
議
、
支
持
或
屁
護
等
協

助.• 

後
者
則
是
指
警
政
、
司
法
、
社
政

以
及
醫
療
等
專
業
體
系
，
可
以
提
供
受

虐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保
護
、
法
律
制
裁
、

心
理
諮
商
、
資
源
轉
介
與
連
結
，
以
及

醫
療
協
助
等
服
務
。
由
於
他
們
對
於
受

虐
婦
女
所
提
供
之
協
助
並
不
相
同
，
因

各單位家庭暴力通報間距統計

時間 1 日內 1-3 日 3-7 日 7 日-1 月 1-3 月 3-6 月 6 個月 不詳 合計 |

受理單位 以上

醫療單位 614 222 93 35 6 5 5 14 

(62%) (22%) (9%) (4%) (0.6%) (0.5%) (0.5%) (1%) (1 00%) 

聲玫單位 599 116 57 64 29 12 9 13 899 

(67%) (13%) (6%) (7%) (3%) (1%) (1%) (1%) (1 00%) 

做單位 22 12 15 21 14 7 10 34 135 

(1 6%) (8%) (11%) (16%) (10%) (5%) (7%) (25%) (100%) 

教育單位 2 2 O O O 7 

其他單位 O O O O O O 1 2 

件數 1237 351 167 122 49 24 24 63 2037 

比率 60.7% 17.2% 8.2% 6.0% 2.4% 1.2% 1.2% 3.1% 100% 

表二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/
心

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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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必
須
經
由
二
大
系
統
的
協
助
，
才
能
使
受
虐
婦
女
在
各
個
層
面
皆
獲
得
滿

足
，
而
儘
早
改
善
受
虐
關
係
，
或
是
脫
離
受
虐
關
係
。
但
是
從
過
去
的
研
究

我
們
卻
可
發
現
，
受
虐
婦
女
往
往
是
在
個
人
的
支
持
網
絡
無
法
提
供
其
所
需

之
協
助
時
，
才
會
轉
而
求
助
於
正
式
的
支
持
系
統
(
周
月
清
，
民
八
十

五
)
。
當
受
虐
婦
女
決
定
求
助
於
正
式
的
支
持
系
統
時
，
有
許
多
受
虐
婦
女

最
先
考
慮
的
，
即
是
求
助
於
警
察
機
關
。
主
要
是
因
為
警
察
人
員
叮
以
提
供

其
人
身
安
全
之
保
護
與
法
律
扶
助
。
由
於
過
去
許
多
警
察
均
漠
視
婚
姻
暴
力

嚴
重
性
，
為
了
保
護
受
虐
婦
女
之
安
全
，
美
國
自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中
期
開

始
，
乃
改
變
警
察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策
略
，
其
中
最
為
重
要
的
改
變
，
當
推

強
制
遠
捕
政
策
的
施
行
。

一
一
、
警
察
強
制
逮
捕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者
政
策
之
制
訂

大
體
而
言
，
美
國
警
政
當
局
曾
採
取
下
列
措
施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
.. 

自

由
決
定
、
分
離
、
調
解
、
逮
捕
。
「
自
由
決
定
」
，
即
處
理
的
警
察
自
己
決

定
較
適
合
的
措
施
，
如
分
離
、
遠
捕
、
勸
告
等
，
權
變
應
用
，
至
於
實
質
的

內
容
則
有
賴
警
察
的
經
驗
及
價
值
觀
。
而
「
分
離
」
係
指
將
雙
方
分
開
，
給

予
反
省
的
機
會
，
或
許
雙
方
會
後
悔
而
和
解
。
調
解
適
用
在
危
機
時
的
介
入

與
暴
力
的
防
止
，
警
察
扮
演
中
介
者
的
角
色
或
請
他
們
尋
找
律
師
等
專
業
人

員
的
援
助
。
在
一
九
六

0
年
以
前
，
美
國
警
察
機
關
允
許
警
察
人
員
自
由
決

定
處
理
方
式
，
一
九
六
0
年
至
一
九
八
0
年
警
察
機
關
教
導
處
理
人
員
的
調

解
技
術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以
後
採
取
逮
捕
的
方
式
增
加
(
許
春
金
、
許
明
耀
，

民
八
十
七
)
。

美
國
著
名
學
者
的
Z
R
B
g
﹒
們-
d司
﹒
在
一
九
八0
年
代
初
期
運
用
準
實
驗

設
計
方
式
，
研
究
速
捕
措
施
在
預
防
婚
姻
暴
力
再
犯
上
的
成
效
。
其
結
果
顯

示
，
當
警
察
執
行
遠
捕
而
非
運
用
其
他
替
代
或
和
平
維
護
的
策
略
時
，
司
以

使
豈
古
自
忌
。-
Z
市
的
輕
微
婚
姻
暴
力
獲
得
實
質
上
的
降
低

(
3
月
自
呂
待

會
同
F
S

軍
)
。
之
後
，
這
個
結
果
受
到
廣
泛
的
宣
傳
，
使
得
美
國
多
處
的
警

察
局
皆
致
力
於
提
昇
輕
微
婚
姻
暴
力
的
逮
捕
率

(
F
n目M
v
a咱
這
∞P
E
旦
R
h
w

古
自

}
m
o
n
s
s
)
。
美
國
國
家
司
法
協
會

(
2色
。
口
自
己
口
挂
宮
門
。
。
己
已
回
民
8
)
日

後
又
在
其
他
若
干
城
市
複
製
了
上
述
的
實
驗
，
雖
然
這
些
複
製
實
驗
的
結
果

在
宣
傳
及
影
響
方
面
，
可
能
比
不
上
最
初
在
古

E
g
m
吧
。
智
的
實
驗
，
但
其
重

要
性
卻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及
。
包
含

Z
E
S

晶
。
戶
戶
間
的
結
果
，
一
共
有
三
個
實
驗

顯
示
，
速
捕
具
有
威
嚇
的
效
應
，
其
他
三
個
實
驗
則
顯
示
出
，
犯
罪
並
未
受

到
遠
捕
威
嚇
的
「
犯
罪
傳
承
效
應

(
2
S
E
a
s戶口
。
同2

門
)
」
(
皂
白Bg
u

H吩
咐}
N
)。

的
F
R
B
g

和
的
E
Z
F
(
3迫
)
在
巴
口
還gw
o
o
、

0
日
各
自
、
口
泣
。
門
。

g
d

(
2。
H
F
E
)以
及
內
。H
E
m兮
的

M
M江
口
管
四
處
的
複
製
實
驗
則
進
一
步
發
現
，
速

捕
對
於
有
職
業
的
施
虐
者
具
威
嚇
效
果
，
但
對
於
失
業
的
男
性
卻
會
增
加
其

再
犯
。
而
在
巴
巴
建
呂
穹
。
的
實
驗
做
了
更
詳
盡
的
分
析
，
研
究
結
果
建
議
，

被
逮
捕
者
鄰
居
的
職
業
狀
態
可
能
是
更
重
要
的
變
數
。
根
據
該
研
究
之
分

析
，
發
現
即
使
施
虐
者
是
有
職
業
者
，
但
其
鄰
居
若
大
多
為
高
失
業
者
，
那

麼
對
其
輕
微
的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而
言
，
警
告
比
遠
捕
更
具
威
嚇
效
果
;
另

外
，
當
事
人
若
為
失
業
者
，
而
其
鄰
居
僅
有
少
數
的
失
業
情
形
時
，
遠
捕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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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
高
的
威
嚇
效
果
(
∞
E
σ
Z
3
2
)
。
無
論
造
成
這
些
一
結
果
的
原
因
為
何
，

但
他
們
顯
示
較
多
的
逮
捕
並
非
就
能
夠
擔
保
較
少
的
犯
罪
，
上
述
實
驗
的
發

現
，
似
乎
暗
指
警
察
遠
捕
行
為
的
效
能
與
被
遠
捕
人
的
狀
況
有
關
。

不
論
「
逮
捕
」
之
成
效
為
何
，
近
年
來
它
卻
是
美
國
許
多
州
所
採
取
的

重
要
措
施
。
但
遠
捕
並
非
完
全
沒
有
問
題
，
例
如
:
被
遠
捕
者
不
二
疋
被
起

訴
、
被
捕
者
返
家
後
再
度
施
暴
。
儘
管
警
察
司
以
增
加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
者
的
逮
捕
行
動
，
但
是
否
一
定
可
以
藉
此
減
少
婚
姻
暴
力
，
則
不
無
疑
問
。

在
理
論
上
，
較
多
的
遠
捕
應
該
可
以
增
加
懲
罰
的
確
定
性
，
而
以
其
所
產
生

的
威
嚇
達
到
犯
罪
預
防
的
功
能
。
但
在
實
務
上
，
若
是
警
察
人
員
執
行
遠
捕

政
策
不
當
，
增
加
逮
捕
行
為
反
而
可
能
會
衍
生
若
干
意
想
不
到
的
副
作
用
。

這
不
僅
會
抵
銷
掉
增
加
逮
捕
行
為
所
帶
來
的
好
處
，
有
時
甚
至
會
招
致
與
預

期
相
反
的
不
利
後
果
，
譬
如
引
發
更
多
的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、
使
被
害
人
的
處

境
更
加
危
險
，
以
及
破
壞
家
庭
關
係
等
。
因
此
，
最
好
警
察
人
員
能
夠
接
受

充
分
的
訓
練
，
方
能
採
取
適
當
的
逮
捕
作
為
，
並
強
化
施
虐
者
被
起
訴
與
判

刑
的
機
率
為
忌
。
門m
h
w肉
是
Z
E

自
戶
戶
。
這
)
。

如
果
逮
捕
均
是
針
對
嚴
重
的
暴
力
行
為
，
那
麼
其
保
護
被
害
人
的
成
效

將
會
大
大
的
增
加
。
但
事
實
並
不
是
如
此
，
有
許
多
的
婚
姻
暴
力
是
衍
生
自

輕
微
衝
突
，
如
:
口
角
後
的
打
架
(
無
受
傷
的
)
行
為
等
。
因
此
，
在
過

去
，
於
刑
事
司
法
系
統
介
入
處
理
之
後
，
僅
有
少
數
的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會
遭

受
遠
捕
與
起
訴
，
大
多
數
的
逮
捕
在
若
干
個
小
時
內
就
被
釋
放
。
甚
且
警
察

也
可
能
因
為
種
種
因
素
，
而
沒
有
積
極
運
用
他
們
的
速
捕
權
力
。
有
學
者
曾

對
警
察
與
被
害
人
及
施
虐
者
的
相
遇
，
做
過
深
入
的
觀
察
研
究
，
觀
察
的
結

果
一
致
顯
示
，
警
察
就
所
有
具
備
足
夠
法
律
速
捕
要
件
的
案
件
，
只
對
不
到

一
半
的
案
件
進
行
速
捕
(
附
N
o
g
-這
三
山
的
巨
岳
h
w〈
戶
的y
m
P
S∞
H
h
g
E
o
h押

的
Y
R
B
g

﹒
這
心
斗
)
。

即
使
警
察
皆
有
遠
捕
婚
姻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現
行
犯
的
意
願
，

但
在
預
防
未
來
婚
姻
暴
力
再
犯
的
成
效
上
，
逮
捕
也
不
見
得
會
比
和
平
守
護

更
為
有
效
。
由
於
影
響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的
因
素
相
當
複
雜
，
有
時
並
非
完
全

肇
因
於
施
虐
者
本
身
的
因
素
，
予
其
法
律
上
的
懲
罰
也
許
會
激
發
更
多
的
報

復

(
E
R
R
-
-
。
∞N
)。
因
此
，
就
有
警
察
聲
稱
:
逮
捕
或
許
可
以
免
除
一
場

紛
爭
，
但
卻
可
能
在
未
來
引
發
更
多
的
暴
力
(
因

E
目
。

h
w
m
E
E
E
S

S
這
)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在
確
實
執
行
遠
捕
之
後
，
由
於
被
逮
捕
人
可
能
很
快

地
被
釋
放
，
使
得
警
察
對
於
被
害
人
的
保
護
作
為
，
便
顯
得
極
為
有
限
。

甚
且
隨
著
愈
來
愈
多
的
婚
姻
暴
力
案
件
進
入
到
刑
事
司
法
程
序
中
，
使

得
許
多
人
注
意
到
它
對
於
被
害
人
及
其
家
庭
所
造
成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及
可
能

的
二
度
傷
害
。
由
於
刑
事
司
法
系
統
熱
衷
於
發
掘
起
訴
施
虐
者
的
證
據
，
使

得
這
個
系
統
往
往
不
會
注
意
到
被
害
人
的
感
受
。
甚
至
對
於
暴
力
家
庭
也
可

能
產
生
有
害
的
影
響
，
使
其
家
庭
喪
失
經
濟
收
入
，
促
成
家
庭
關
係
破
劣
，

或
是
形
成
與
社
區
的
隔
離
，
而
造
成
被
害
人
的
無
助
與
罪
惡
感
。
更
重
要
的

是
，
假
使
案
件
不
起
訴
，
將
可
能
促
使
施
虐
者
採
取
報
復
的
手
段
，
讓
被
害

人
感
覺
到
完
全
沒
有
希
望
。
甚
至
在
許
多
地
區
也
沒
有
為
施
虐
者
提
供
合
適

的
處
遇
方
案
，
同
時
縱
使
有
許
多
案
件
的
施
虐
者
會
被
判
刑
，
其
刑
期
也
相

當
輕
微
，
可
能
會
在
沒
有
接
受
處
遇
的
情
況
下
就
被
釋
放
。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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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虐
者
都
可
能
會
持
續
威
脅
被
害
人
的
安
全
(
因
旦
哥
還

m
z
n
h
r
z
a
p
旦
"

H
迫
切h
F
)
。

事
實
上
，
就
大
多
數
的
婚
姻
暴
力
被
害
人
而
言
，
其
最
大
的
心
願
是
期

待
施
虐
者
的
暴
力
行
為
得
以
終
止
，
能
夠
回
復
平
靜
的
生
活
，
卻
不
希
望
施

虐
者
因
此
而
遭
受
刑
法
制
裁
。
甚
且
有
學
者
主
張
，
婚
姻
暴
力
並
不
適
合
以

刑
法
來
處
理
，
他
們
提
倡
以
褔
利
和
治
療
模
式
來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，
避
免
使
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過
度
介
入
，
至
於
速
捕
與
刑
罰
的
介
入
則
是
最
後
手
段
，
應

該
侷
限
於
那
些
相
當
嚴
重
的
個
案
(
∞

E
S
P
-
。
這
)
。
同
時
，
在
起
訴
施
虐

者
的
成
效
未
獲
證
實
之
前
，
已
經
有
一
些
研
究
發
現
，
治
療
與
和
解
在
降
低

婚
姻
暴
力
的
累
犯
上
，
其
成
效
相
當
好
(
切

E
F
岳
宅
阻
止
o
h
w
崑
品
F
E
­

-
。
這
)
。
由
於
法
庭
中
的
人
員
大
多
數
未
接
受
過
訓
練
，
既
不
能
聆
聽
雙
方

當
事
人
的
願
望
和
煩
惱
，
更
不
瞭
解
案
主
猶
豫
不
決
的
心
情
，
運
用
法
律
程

序
亦
往
往
不
能
夠
解
決
婚
姻
暴
力
雙
方
當
事
人
情
感
上
的
困
擾
及
其
家
事
紛

爭
。
因
此
，
在
婚
姻
暴
力
問
題
的
處
理
上
，
、
心
理
輔
導
人
員
常
認
為
，
訴
諸

於
法
律
程
序
的
過
程
愈
晚
愈
好
(
彭
懷
真
，
民
八
十
七
)
。

我
國
於
制
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時
，
亦
希
望
警
察
以
更
積
極
的
態
度
來
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，
乃
授
予
警
察
職
責
來
速
捕
施
虐
者
(
註
二
)
。
警
察

人
員
如
有
相
當
證
據
足
認
為
施
暴
者
違
犯
家
庭
暴
力
罪
，
或
是
違
反
保
護
令

罪
嫌
疑
重
大
，
且
有
繼
續
侵
害
家
庭
成
員
身
體
或
是
生
命
的
急
迫
危
險
者
，

應
逕
行
拘
提
，
並
報
請
檢
察
官
簽
發
拘
票
。
如
檢
察
官
不
簽
發
拘
票
時
，
應

立
即
將
被
拘
提
人
釋
放
(
註
一
二
)
。
再
者
，
警
察
不
得
以
下
列
事
項
決
定
是

否
拘
提
施
虐
者

.. 

(
一
)
被
害
人
之
同
意
或
是
請
求.. 

(
二
)
被
害
人
或
是

證
人
在
訴
訟
程
序
中
之
告
訴
或
是
作
證
意
願

.. 

(
三
)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之

關
係
;
(
四
)
當
事
人
保
證
不
再
發
生
家
庭
暴
力
行
為
。

參
、
警
察
逮
捕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者
的

相
關
研
究
文
獻

自
一
九
八
0
年
代
所
出
現
的
警
察
強
制
速
捕
政
策
，
不
但
允
許
並
且
強

迫
警
察
必
須
遠
捕
施
虐
者
。
此
後
，
警
察
不
再
像
過
去
一
樣
，
因
為
被
害
人

不
配
合
而
無
法
取
得
遠
捕
令
狀
，
就
不
能
發
動
遠
捕
的
作
為
。
然
而
過
去
有

關
警
察
回
應
婚
姻
暴
力
的
文
獻
卻
發
現
，
相
較
於
發
生
在
陌
生
人
間
的
暴
力

攻
擊
行
為
，
警
察
往
往
較
不
願
意
速
捕
婚
姻
暴
力
的
施
虐
者
(
切
。
已
品
胖

的
古
的
阿
通
巴
軍
區B
g
口
0
.
3
3
)。
而
M
u
y
h
o

、
白
自
己
口
和E
E
m
R
(
3
2
)的
研
究

則
更
進
一
步
發
現
，
假
使
被
害
人
與
施
虐
者
具
有
婚
姻
關
係
'
則
警
察
將
更

不
會
發
動
遠
捕
的
行
為
。
大
體
上
，
過
去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有
許
多
不
受
法
律

支
配
的
因
素
與
警
察
的
逮
捕
作
為
有
關
，
諸
如
:
是
否
有
目
擊
證
人
的
在

場
、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使
用
藥
物
或
喝
酒
的
情
形
、
被
害
人
對
於
施
虐
者
被

速
捕
的
意
願
、
是
否
使
用
武
器
，
以
及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的
關
係
等
。
從
過

去
研
究
我
們
發
現
，
影
響
警
察
遠
捕
作
為
的
因
素
非
常
多
，
本
文
限
於
篇
幅

無
法
詳
細
介
紹
，
僅
將
這
些
影
響
因
素
區
分
為
以
下
四
大
類

.. 

一
、
施
虐
者

因
素
，
諸
如
:
性
別
、
社
經
地
位
、
是
否
在
場
、
態
度
，
以
及
使
用
酒
精
、

藥
物
或
武
器
的
情
形
.. 

二
、
被
害
人
因
素
，
諸
如
:
性
別
、
社
經
地
位
、
受

暴
歷
史
、
對
於
警
察
的
態
度
，
以
及
使
用
酒
精
、
藥
物
或
武
器
的
情
形

.. 

一
二
、
警
察
本
身
因
素
，
諸
如
:
本
身
之
性
別
、
服
務
年
資
、
訓
練
是
否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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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
、
是
否
具
備
法
律
知
識
、
認
知
差
異
、
工
作
經
驗
、
受
理
案
件
的
時
間

.• 

四
、
外
界
因
素
，
諸
如

.. 

司
法
系
統
支
持
、
案
件
的
嚴
重
性
、
是
否
有
目
擊

證
人
、
警
察
機
關
獎
勵
制
度
等
(
因

C
N
m
d呵
。
h
w〉
口
已
戶
口
，
這
這
一
宮
S
E

品
﹒

忘
。
凶
u自
m
o口
σ
O
H
m
-
的
n
m
H
H
U

。
g
c

∞
F
U待
開
自
叮
叮
巳
o
n

皂
泡
內
心
苗
。
【
戶
的
同
心
戶
。
。
房
間
。

σ
戶
口
血
。
口

h
w
n
y
h
w
口
向M
o
w
-
M
O
O

。
)
。

由
於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特
性
之
一
，
為
雙
方
當
事
人
耳
能
互
為
加
害
與

被
害
的
關
係
。
因
此
，
過
去
研
究
除
了
探
討
影
響
警
察
遠
捕
施
虐
者
作
為
的

因
素
之
外
，
亦
有
許
多
學
者
關
注
到
警
察
亦
司
能
同
時
逮
捕
雙
方
當
事
人
的

現
象
，
並
對
此
加
以
研
究
。
例
如
，
宮

E
S
口
和
目
。-
B
m
(
3
3
)
以
及
切
片
。
苟
且

和
富
且
會
g
(
3
。
斗
)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在
雙
方
相
互
攻
擊
的
情
境
下
，
喝
酒
以

及
被
害
人
的
態
度
等
因
素
，
是
警
察
決
定
是
否
同
時
速
捕
雙
方
的
重
要
因

素
。
Z
E
E
(
3
2
)的
研
究
同
時
使
用
自
我
報
告
與
內
容
分
析
的
方
式
來
蒐

集
資
料
，
發
現
酒
醉
以
及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的
種
族
因
素
，
是
警
察
在
決
定

雙
方
是
否
必
須
同
時
速
捕
的
重
要
影
響
因
素
。
內

g
g

口
河
、
出
口
且
每R
R

和

悶
。
E
F
宮

n
G
g
(
N
g
c
)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相
較
於
發
生
在
男
女
同
居
人
之
間
的

暴
力
行
為
，
警
察
比
較
可
能
逮
捕
與
被
害
人
具
有
夫
妻
關
係
的
施
虐
者
。
性

別
亦
是
決
定
警
察
發
動
速
捕
的
重
要
因
素
，
向

g
g
ξ
等
人

(
N
g
o
)、叮
叮
佇

等
人

(
3
2
)
以
及
自
古
∞
叩
門
(
3
法
)
的
研
究
都
發
現
，
相
較
於
女
性
施
虐

者
，
警
察
比
較
可
能
對
男
性
發
動
速
捕
作
為
。
例
如
，
門
。

5

。
=
明
等
人

(
N
S
O
)發
現
，
男
性
施
虐
者
被
警
察
速
捕
的
機
率
是
女
性
施
虐
者
被
逮
捕

機
率
的
二
倍
。
造
成
此
種
現
象
的
原
因
，
很
可
能
是
男
性
的
施
暴
行
為
較
為

嚴
重
所
致
(
凸
S
S
E
U
J目C
N
C門Z
N
m
p伶
俐
N
S
F
E
c
o
g
-
N
O
O
O
)

。

許
多
婦
女
權
益
的
倡
導
者
認
為
，
強
制
逮
捕
法
律
可
以
懲
罰
施
虐
者
，

並
能
保
護
被
害
人
。
然
而
在
實
務
處
理
上
，
有
許
多
案
件
由
於
警
察
無
法
正

確
判
斷
誰
是
最
先
的
攻
擊
者
，
因
此
將
會
同
時
逮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
(
Z
R
E
-
-
。
2
)
。
而
旦
旦
古

(
3
2
)
以
及
富
佰
口
。
口
與
民
已

B
B
(
3
3
)的
研

究
也
發
現
，
在
羅
德
島
(
自
5
母
置
自
己
與
華
盛
頓
(
者

B
E
a
g
口
)
等
地

警
察
強
制
逮
捕
政
策
的
實
施
，
與
同
時
速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案
件
數
量
的

增
加
，
以
及
婚
姻
暴
力
求
助
電
話
數
量
的
減
少
頗
為
一
致
。
他
們
認
為
，
即

使
被
害
人
不
是
最
先
發
動
攻
擊
的
人
，
但
由
於
害
怕
同
時
遭
到
達
捕
，
將
很

可
能
使
得
被
害
人
因
此
而
不
敢
報
案
。
為
了
改
善
此
種
情
況
，
目
前
有
八
個

州
要
求
警
察
必
須
先
確
定
誰
是
最
先
動
手
打
人
後
，
再
予
以
遠
捕
，
以
減
少

同
時
速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案
件
的
數
量
。
麻
薩
諸
塞
州

(
E
S
E
C
V
E
O
R
m
)

甚
至
要
求
執
行
逮
捕
的
警
察
，
必
須
將
其
決
定
逮
捕
雙
方
的
理
由
提
供
給
法

院
，
以
判
明
其
逮
捕
雙
方
之
合
理
性
(
門
。
5

。
口
吹
出
口NZ苦
心
N
R
h
w悶
。
E
F

宮

n
G
O
O
-
M
O
O
O
)

。

事
實
上
，
從
過
去
的
研
究
我
們
亦
可
發
現
，
男
性
與
女
性
往
往
有
著
不

一
致
的
婚
姻
暴
力
行
為
，
因
而
亦
將
影
響
警
察
的
速
捕
作
為
。
例
如
，

F
E

和
的
g
c
m
(
3∞
心
)
指
出
，
婦
女
往
往
是
在
遭
受
虐
待
的
情
況
底
下
，
才
會
攻
擊

丈
夫
。
而
的
S
E
o
g
(
3
3
)的
研
究
也
發
現
，
大
多
數
的
婦
女
之
所
以
出
現

暴
力
行
為
的
因
素
，
是
由
於
自
我
防
衛
的
結
果
。
從

Z
R
S

。
中
還
山
)
的
研
究

也
發
現
，
男
性
對
其
已
婚
伴
侶
使
用
暴
力
的
情
形
往
往
比
較
危
險
，
並
且
會

威
脅
到
生
命
.. 

而
女
性
對
其
配
偶
使
用
暴
力
的
情
形
則
往
往
是
比
較
輕
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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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他
的
研
究
也
發
現
，
男
性
比
女
性
更
會
對
其
配
偶
實
施
身
體
上
的
虐
待

行
為
。
而
出
g
g

習
和
E
B
B
(
3
法
)
的
研
究
也
發
現
，
男
性
與
女
性
使
用

暴
力
的
情
形
是
非
常
不
一
樣
的
，
女
性
往
往
是
因
為
自
我
防
衛
、
報
復
，
或

是
在
有
暴
力
脅
迫
的
情
況
下
而
使
用
暴
力
。
此
外
，
在
他
們
的
研
究
樣
本
中

有
三
分
之
二
的
女
性
施
虐
者
表
示
，
在
她
們
發
動
暴
力
攻
擊
之
前
，
事
實
上

已
經
有
被
其
丈
夫
施
虐
的
經
驗
。
相
反
地
，
男
性
施
虐
者
則
表
示
，
他
們
採

取
攻
擊
行
為
的
動
機
，
主
要
是
想
要
控
制
以
及
懲
罰
他
們
的
被
書
人
。
因

此
，
他
們
認
為
，
對
於
女
性
施
虐
者
使
用
不
同
的
處
遇
計
畫
是
非
常
有
必
要

的
。
最
後
，
婚
姻
狀
態
亦
司
能
影
響
婚
姻
暴
力
的
嚴
重
性
，
例
如

g
o
g
與

的
宵
"
己
的(
3
∞
。
)
，
以
及
門
。
口
口
。
口
可
、
自

Z
E
F
R
R

和
M
N
S岳
l宮
C
G
S
G
O
O
O
)
的

研
究
都
發
現
，
相
較
於
有
婚
姻
關
係
的
夫
妻
，
相
互
攻
擊
的
情
形
比
較
容
易

發
生
在
同
居
男
女
朋
友
的
身
上
。
上
述
這
些
研
究
有
共
同
的
發
現
，
即
女
性

亦
可
能
在
其
婚
姻
關
係
中
成
為
施
虐
者
，
但
其
暴
力
行
為
卻
往
往
是
自
我
防

衛
的
結
果
。
就
跟
男
性
一
樣
，
假
使
女
性
在
案
發
當
時
有
喝
酒
、
對
警
察
的

態
度
不
好
是
比
較
容
易
被
逮
捕
的
。
即
使
在
雙
方
互
毆
的
情
形
下
，
男
性
所

使
用
的
暴
力
往
往
是
比
較
危
險
，
甚
且
會
危
及
生
命
安
全
。
至
於
在
雙
方
互

毆
的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婚
姻
關
係
上
，
則
同
居
關
係
往
往
比
已
婚
的
配
偶
更

易
發
生
互
毆
的
情
形
。

在
台
灣
地
區
，
從
過
去
有
關
影
響
警
察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研
究
文

獻
亦
可
發
現
，
有
許
多
因
素
影
響
警
察
處
理
此
類
事
件
的
態
度
。
例
如
，
根

撮
葉
麗
娟
(
民
八
+
五
)
的
研
究
結
果
發
現
，
人
口
變
項
的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
教
育
程
度
等
特
質
，
固
然
會
影
響
警
察
人
員
對
婚
姻
暴
力
的
處
理
態
度
，
但

同
時
亦
受
到
社
會
文
化
和
教
育
訓
練
兩
個
菌
素
的
影
響
。
而
韋
愛
梅
(
民
八

十
七
)
的
研
究
也
發
現
，
在
婚
姻
暴
力
的
處
理
上
，
警
察
人
員
不
論
性
別
、

年
齡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服
務
年
資
及
職
務
為
何
，
均
最
重
視
緩
和

現
場
並
做
最
少
介
入
的
處
理
。
除
了
警
察
本
身
因
素
可
能
影
響
其
逮
捕
作
為

外
，
由
於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是
一
件
複
雜
且
聽
鉅
的
社
會
工
程
，
不
能
單
靠
社

會
中
任
何
一
個
孤
立
的
單
位
，
所
有
的
社
會
相
關
體
系
都
必
須
適
時
的
介
入

與
支
援
，
這
些
體
系
最
重
要
的
則
是
警
察
、
司
法
、
與
社
會
工
作
等
體
系

(
黃
富
源
，
民
八
十
八
)
。
參
閱
國
內
外
相
闊
的
研
究
與
文
獻
可
以
發
現
，
對

於
婚
姻
暴
力
的
防
治
模
式
，
已
由
對
被
害
人
和
施
虐
者
的
個
人
治
療
模
式
，

發
展
為
必
須
兼
顧
社
會
機
構
處
置
的
社
會
處
遇
模
式
，
亦
即
透
過
司
法
、
警

政
、
醫
療
、
社
會
福
利
等
各
種
資
源
來
解
決
婚
姻
暴
力
(
葉
麗
娟
'
民
八
十

五
)
。在

台
灣
地
區
，
過
去
警
察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者
的
處
置
策
略
，
往
往

比
較
傾
向
於
消
極
回
應
的
方
式
。
但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施
行
之
後
，
警
察
機

關
巳
透
過
製
訂
處
理
手
冊
並
安
排
訓
練
課
程
，
藉
以
提
昇
警
察
人
員
的
處
理

意
願
與
技
巧
。
這
些
措
施
是
否
會
改
變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，
以

及
遠
捕
婚
姻
暴
力
現
行
犯
的
意
願
與
成
效
?
是
否
有
其
他
因
素
會
影
響
到
警

察
人
員
的
執
行
意
願
與
成
效
?
則
有
必
要
進
一
步
觀
察
與
研
究
。

肆
、
研
究
設
計

在
過
去
並
未
有
關
警
察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相
關
統
計
，
但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法
實
施
後
，
各
縣
(
市
)
均
會
定
期
將
其
受
理
的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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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統
計
。
從
該
會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至
八

十
九
年
八
月
對
於
各
縣
(
市
)
警
察
局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的
統
計
我
們
可

以
發
現
，
各
縣
(
市
)
警
察
逮
捕
家
庭
暴
力
現
行
犯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現
行
犯

之
人
數
均
非
常
少
，
有
些
縣
(
市
)
甚
至
從
未
遠
捕
過
現
行
犯
，
而
所
受
理

之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數
亦
與
逮
捕
人
數
之
間
沒
有
關
係
(
如
表
三
所
示
)
。
因

此
，
本
文
乃
對
於
這
個
現
象
加
以
探
討
。
而
自
前
各
縣
(
市
)
警
察
局
除
設

有
少
年
隊
或
女
警
隊
專
責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與
其
他
類
型
的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
外
，
於
各
分
局
三
組
中
亦
皆
設
有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，
他
們
不
但
有
接
受
過

專
門
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課
程
訓
練
，
對
於
當
地
警
察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之
情
形

亦
應
是
最
為
瞭
解
的
實
務
人
員
。
筆
者
乃
於
民
國
八
+
九
年
六
月
至
八
月
這

段
期
間
，
抽
取
台
北
市
、
台
北
縣
、
苗
栗
縣
、
台
中
市
、
南
投
縣
、
雲
林

縣
、
高
雄
市
、
高
雄
縣
，
以
及
屏
東
縣
等
九
縣
(
市
)
警
察
局
所
麗
的
分
局

(
台
北
縣
、
高
雄
市
、
屏
東
縣
等
三
個
警
察
局
各
抽
取
三
個
分
局
，
其
餘
六

個
警
察
局
各
抽
取
二
個
分
局
)
、
少
年
警
察
隊
或
女
子
警
察
隊
等
單
位
，
共

計
三
十
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進
行
深
度
訪
談
的
工
作
，
每
位
受
訪
者
之
訪
談

時
間
為
一
至
二
小
時
。

筆
者
訪
談
的
目
的
，
一
方
面
是
希
望
能
夠
瞭
解
自
前
的
處
理
情
形
，
另

一
方
面
則
是
期
望
瞭
解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時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。
在
訪
談
時
，
為

期
深
度
訪
談
過
程
較
具
方
向
性
，
以
避
免
訪
談
過
程
中
所
造
成
的
差
異
，
筆

者
係
依
據
預
先
編
訂
好
之
受
訪
樣
本
的
半
結
構
式
訪
談
表
，
進
行
半
結
構
性

的
訪
談
。
在
有
關
警
察
遠
捕
作
為
上
，
主
要
包
括
以
下
四
個
研
究
問
題
:

一
、
從
目
前
警
察
逮
捕
家
庭
暴
力
罪
現
行
犯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現
行
犯
之
人

數
觀
之
，
您
認
為
是
否
有
許
多
現
行
犯
並
未
被
逮
捕
?
二
、
您
認
為
有
那
些

國
素
會
影
響
警
察
採
取
速
捕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者
作
為
的
意
願
?
三
、
您
認
為

警
察
在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，
若
發
現
雙
方
當
事
人
相
互
攻
擊
的
情
形
時
，
是
否

會
同
時
逮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?
四
、
您
認
為
警
察
應
如
何
改
善
逮
捕
施
虐

者
之
作
為
?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伍
、
訪
談
資
料
分
析

在
本
部
分
中
，
筆
者
將
研
究
發
現
依
據
研
究
問
題
逐
一
呈
現
。
但
因
限

於
篇
幅
，
僅
將
重
要
的
研
究
發
現
予
以
條
列
說
明
。

、
從
目
前
施
虐
者
被
逮
捕
人
數
觀
之
，
是
否
有
許
多

現
行
犯
未
被
逮
捕
?

在
受
訪
者
中
，
有
三
位
表
示
，
由
於
有
許
多
因
素
會
影
響
警
察
對
於
現

行
犯
的
認
定
，
諸
如

.. 

施
虐
者
在
警
察
到
達
現
場
後
即
已
逃
逸
，
或
是
見
到

警
察
到
達
時
就
會
停
止
打
人
的
動
作
。
甚
且
由
於
現
行
犯
之
認
定
標
準
相
當

嚴
格
，
除
非
現
場
有
非
常
明
顯
的
打
鬥
痕
跡
，
否
則
將
很
難
發
動
速
捕
的
行

動
，
使
得
因
現
行
犯
而
被
速
捕
的
施
虐
者
人
數
就
變
得
少
。
但
亦
有
九
成
的

家
暴
官
(
二
七
位
)
指
出
，
統
計
數
字
上
具
有
相
當
高
的
犯
罪
黑
數
存
在
，

實
際
之
家
庭
暴
力
罪
與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現
行
犯
人
數
皆
較
目
前
之
統
計
數
來

得
高
。
至
於
影
響
犯
罪
黑
數
相
當
高
的
因
素
，
最
主
要
是
因
為
此
類
事
件
與

一
般
犯
罪
事
件
的
性
質
不
同
所
致
，
使
得
警
察
未
必
能
適
時
介
入
，
或
願
意

採
取
遠
捕
作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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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民國入八年六月至八九年八月各縣(市)警察局處理家庭暴力事件統計表

主題? 受理家庭暴力 逮捕家庭暴力 逮捕違反保護 違反保護令罪 |
案件數 現行犯 令現行犯 案件數

台北市 10 14 39 --
高雄市 - - 28 39 54 
基隆市 171 12 13 
新竹市 486 25 6 9 
台中市 427 25 6 9 
嘉義市 160 5 5 6 
台南市 434 2 11 12 
台北縣 - - 16 19 43 
桃園縣 951 5 13 
新竹縣 262 3 3 6 
苗栗縣 333 6 15 15 
台中縣 518 5 27 29 
南投縣 539 。 18 25 
彰化縣 435 。 10 
雲林縣 330 3 5 10 
嘉義縣 213 3 3 4 
台南縣 240 。 。高雄縣 801 16 28 49 
屏東縣 387 3 18 19 
宜蘭縣 517 4 5 19 
花蓮縣 686 9 20 27 
台東縣 97 。 。 2 
澎湖縣 97 。 。 2 
金門縣 161 O 。 。
連江縣 5 。 。合計 13 ,000 152 283 440 

資料來源: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

月六年十九國氏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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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影
響
警
察
逮
捕
施
虐
者
的
相
關
因
素

筆
者
在
訪
談
的
過
程
中
，
發
現
影
響
警
察
速
捕
作
為
的
因
素
非
常
多

元
，
而
常
見
者
則
約
可
歸
納
為
以
下
三
方
面

.. 

(
一
)
被
害
人
本
身
的
問
題
與
態
度

.. 

當
員
警
抵
達
犯
罪
現
場
之
後
，

被
害
人
之
配
合
情
形
往
往
不
佳
，
他
們
僅
希
望
員
警
能
夠
阻
止
施
虐
者
的
行

為
，
但
並
不
希
望
施
虐
者
因
而
被
警
察
逮
捕
，
此
種
情
形
又
特
別
容
易
發
生

在
被
害
人
與
施
虐
者
目
前
尚
有
婚
姻
關
係
'
且
同
住
在
一
起
的
情
形
下
。
另

一
個
常
見
的
現
象
，
則
是
被
害
人
亦
有
過
錯
，
處
理
員
警
往
往
會
在
勸
導
後

即
離
開
現
場
。

(
二
)
來
自
於
員
警
本
身
的
問
題

.. 

許
多
員
警
抵
達
犯
罪
現
場
後
，
僅

注
重
犯
罪
現
場
氣
氛
之
緩
和
，
以
及
施
虐
者
的
態
度
司
以
改
善
，
若
是
施
虐

者
的
態
度
良
好
，
大
抵
皆
在
勸
導
之
後
即
離
開
現
場
;
另
一
個
常
見
的
原

因
，
則
是
員
警
認
為
逮
捕
施
虐
者
並
不
能
夠
解
決
暴
力
家
庭
所
存
在
的
問

題
，
因
而
不
執
行
遠
捕
的
行
動
。
最
後
，
警
察
所
接
受
之
訓
練
亦
會
影
響
其

是
否
採
取
遠
捕
作
為
之
決
定
，
由
於
大
多
數
警
察
過
去
並
未
接
受
過
家
庭
暴

力
現
場
處
理
之
訓
練
，
對
於
現
場
之
處
理
完
全
僅
憑
個
人
過
去
處
理
一
般
刑

事
案
件
之
經
驗
，
故
而
大
大
影
響
其
處
理
現
場
與
蒐
證
之
能
力
。

(
三
)
來
自
於
外
界
的
因
素
.. 

一
個
常
見
的
影
響
警
察
逮
捕
意
顧
之
因

素
，
則
是
來
自
於
檢
察
官
。
有
部
分
員
警
曾
經
面
臨
一
種
情
形
|
家
庭
暴
力

事
件
已
經
很
嚴
重
，
在
遠
捕
施
虐
者
後
要
隨
案
移
送
時
，
檢
察
官
卻
表
示
，

案
件
只
要
採
取
函
送
方
式
即
可
，
人
犯
不
必
移
送
。
面
對
此
種
情
形
，
受
理

員
警
只
好
將
施
虐
者
釋
放
回
去
。
另
一
個
影
響
警
察
逮
捕
作
為
的
因
素
，
則

是
有
許
多
警
察
認
為
目
前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實
施
上
，
由
於
許
多
配
套

措
施
並
未
確
實
實
施
，
若
真
逮
捕
了
施
虐
者
，
可
能
對
於
被
害
人
的
處
境
改

善
並
無
多
大
幫
助
。

三
、
若
發
生
雙
方
當
事
人
互
毆
情
形
時
，
是
否
會
同
時

逮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?

雖
然
依
據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並
未
付
予
警
察
決

定
是
否
逮
捕
施
虐
者
的
裁
量
權
。
但
在
這
個
問
題
上
，
筆
者
卻
發
現
，
各
縣

(
市
)
警
察
並
未
如
美
國
警
察
之
處
理
狀
況
，
當
發
現
雙
方
相
互
攻
擊
的
情

形
時
，
會
同
時
逮
捕
施
虐
者
與
被
害
人
。
至
於
警
察
不
執
行
速
捕
最
主
要
的

原
因
包
括
:

(
二
警
察
人
員
到
達
現
場
後
，
雖
然
可
能
見
到
雙
方
身
上
皆
有
傷

痕
，
但
當
時
當
事
人
往
往
已
停
止
互
毆
的
行
為
。

(
二
)
由
於
雙
方
皆
有
過
錯
，
往
往
很
難
認
定
誰
是
施
患
者
，
誰
是
被

害
人
，
故
而
無
法
遠
捕
。

(
三
)
由
於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立
法
目
的
是
要
保
護
被
害
人
，
若
是

連
同
被
害
人
一
起
逮
捕
並
不
合
理
。

(
四
)
由
於
暴
力
家
庭
中
常
有
子
女
，
若
同
時
遠
捕
雙
方
當
事
人
，
那

麼
其
子
女
怎
麼
辦
?

(
五
)
若
雙
方
皆
逮
捕
，
移
送
到
檢
察
官
那
裡
亦
會
予
以
釋
放
，
故
不

如
不
遠
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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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警
察
在
逮
捕
施
虐
者
的
作
為
上
，
並
不
具
有
任
何
裁
量
權
。
當
警

察
到
達
現
場
後
，
若
發
現
雙
方
仍
有
鬥
毆
之
情
形
時
，
依
法
應
予
以
遠
捕
。

目
前
實
務
上
之
處
理
情
形
固
然
有
待
商
榷
，
但
設
若
警
察
確
實
執
行
速
捕
，

亦
將
造
成
諸
多
問
題
。

四
、
警
察
應
如
何
改
善
逮
捕
施
虐
者
之
作
為
?

由
於
第
一
線
專
責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最
能
瞭
解

當
地
警
察
人
員
執
行
速
捕
作
為
上
之
困
境
，
故
而
筆
者
乃
進
一
步
詢
問
其
對

於
此
方
面
的
改
善
意
見
。
茲
將
常
見
之
意
見
整
理
如
下
:

(
一
)
加
強
警
察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課
程
的
訓
練.. 

多
數
家
庭
暴
力

防
治
官
(
計
有
二
十
八
位
)
指
出
.. 

「
由
於
目
前
針
對
警
察
人
員
所
實
施
的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講
習
，
大
多
以
警
察
局
或
是
分
局
業
務
承
辦
人
為
對

象
，
至
於
派
出
所
員
警
或
是
其
他
可
能
處
理
之
員
警
所
接
受
的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課
程
則
相
當
不
足
(
約
為
二
至
四
小
時
)
，
使
其
不
但
對
於
此
類
案
件
所

知
相
當
有
限
，
在
案
件
的
處
理
上
亦
多
半
憑
藉
自
己
的
主
觀
判
斷
。
」
由
於

警
察
往
往
是
接
觸
婚
姻
暴
力
的
第
一
線
處
理
人
員
，
故
其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
方
法
及
程
度
便
相
對
的
重
要
。
然
而
警
察
機
關
的
業
務
量
、
警
察
對
於
本
身

的
角
色
定
位
，
以
及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案
件
的
看
法
，
都
會
影
響
警
察
人
員
逮

捕
婚
姻
暴
力
施
虐
者
的
意
願
。
根
據
美
國
經
驗
，
在
提
昇
員
警
遠
捕
意
顧

上
，
諸
如
制
定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手
冊
並
將
程
序
標
準
化
、
給
予
警
察
有
關
婚

姻
暴
力
的
課
程
訓
練
與
安
排
、
加
強
與
其
他
機
關
的
協
調
聯
繫
及
職
權
劃

分
，
都
是
頗
為
有
效
的
措
施
。

(
二
)
強
化
各
縣
(
市
)
少
年
隊
或
女
警
隊
的
功
能
與
職
責.. 
警
察
機

關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的
處
理
，
應
該
交
由
專
責
的
單
位
來
專
司
其
職
，
而

這
些
單
位
的
警
察
人
員
則
應
該
接
受
更
為
專
精
的
教
育
。
因
此
，
晚
近
英
、

美
等
國
有
許
多
地
區
乃
傾
向
於
設
置
專
人
來
處
理
的
措
施
，
而
我
國
目
前
除

在
各
分
局
設
置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專
責
處
理
外
，
自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開

始
，
全
國
各
縣
市
警
察
局
亦
先
後
成
立
少
年
隙
，
專
貴
婦
幼
安
全
的
保
護
工

作
(
註
四
)
。
然
而
有
部
分
受
訪
者
卻
擔
心
，
若
不
迅
速
將
少
年
隊
的
職
權

定
位
清
楚
，
並
改
善
警
察
機
關
的
績
效
制
度
，
未
來
將
很
可
能
變
成
第
二
個

刑
警
隊
。

(
三
)
上
級
長
官
應
該
重
視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之
處
理
:
我
們
除
了
要
求

基
層
警
察
人
員
在
實
務
工
作
的
處
理
方
式
上
，
應
該
要
跟
得
上
新
的
法
令
規

定
外
，
上
級
長
官
重
視
與
否
亦
會
影
響
基
層
警
察
的
處
理
態
度
。
由
於
警
察

機
關
是
一
個
層
級
節
制
相
當
明
顯
的
行
政
機
關
，
若
能
經
由
長
官
的
重
視
，

透
過
高
層
的
參
與
進
而
形
成
行
政
命
令
，
方
能
產
生
應
有
之
影
響
力
。
因

此
，
有
許
多
受
訪
者
表
示
，
若
是
長
官
能
夠
重
視
並
要
求
員
警
確
實
處
理
，

基
層
員
警
自
然
會
改
變
處
理
的
意
願
。

(
四
)
強
化
與
檢
察
官
的
溝
通
聯
繫.. 

在
警
察
執
行
速
捕
政
策
中
，
最

有
相
關
的
人
員
是
檢
察
官
。
由
於
檢
察
官
是
犯
罪
偵
查
主
體
，
警
察
則
是
協

助
檢
察
官
偵
查
犯
罪
。
因
此
，
警
察
人
員
逮
捕
婚
姻
暴
力
現
行
犯
之
態
度
亦

可
能
受
到
檢
察
官
的
影
響
。
若
是
檢
察
官
起
訴
施
虐
者
的
意
願
不
大
，
亦
會

影
響
警
察
執
行
遠
捕
政
策
的
意
願
。
若
能
在
常
年
訓
練
課
程
中
邀
請
檢
察
官

至
警
察
局
演
講
，
溝
通
何
種
情
形
下
應
遠
捕
施
虐
者
、
執
行
速
捕
時
應
蒐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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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些
證
據
，
將
有
利
於
警
察
執
行
逮
捕
之
作
為
。

(
五
)
修
改
現
行
法
令
之
規
定

.. 

有
部
分
受
訪
者
認
為
，
由
於
「
現
行

犯
」
之
認
定
標
準
相
當
嚴
格
，
若
是
能
夠
修
改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
定
，
將
需
「
符
合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規
定
之
逕
行
拘
提
要
件
」
予
以
刪
除
，
則

處
理
之
警
察
人
員
在
發
現
施
虐
者
犯
婚
姻
暴
力
罪
嫌
疑
重
大
時
，
即
可
予
以

拘
提
，
將
更
能
確
保
被
害
人
的
安
全
。
但
對
此
亦
有
受
訪
者
持
不
同
看
法
，

認
為
由
於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在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之
處
理
上
，
仍
有
許
多
地
方
需

要
改
善
。
甚
且
遠
捕
施
虐
者
亦
未
必
真
能
保
護
被
害
人
之
安
全
，
太
過
於
強

調
警
察
的
逮
捕
作
為
，
並
無
助
於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之
改
善
，
反
倒
是
應
強
化

其
它
的
配
套
措
施
才
是
上
上
之
策
。

(
六
)
強
化
與
其
他
機
關
的
權
責
劃
分
工
作
.. 

有
多
位
受
訪
者
表
示
，

由
於
目
前
實
務
上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被
害
人
的
保
護
工
作
，
付
予
警
察
太
多
的

職
責
，
諸
如
保
護
令
之
送
達
、
保
護
令
之
聲
請
等
。
在
目
前
基
層
員
警
業
務

量
並
未
減
少
的
情
形
下
，
不
但
影
響
了
員
警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之
意
願
，

亦
影
響
其
執
行
速
捕
作
為
之
意
顧
。

陸
、
結
論

由
於
婚
姻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中
，
警
察
在
被
害
人
人
身
安
全
保
護
，
以
及

犯
罪
現
場
之
蒐
證
工
作
上
扮
演
著
相
當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因
此
，
目
前
世
界
各

國
對
於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之
處
理
，
皆
期
待
警
察
以
更
為
積
極
的
態
度
介
入
、

處
理
。
而
我
國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實
施
後
，
亦
付
予
警
察
諸
多
職
責
，
其

中
最
為
重
要
者
，
則
是
該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警
察
需
負
起
速
捕
施
虐

者
的
職
責
。
然
而
實
施
至
令
，
在
現
行
犯
之
逮
捕
上
，
由
於
諸
多
因
素
之
影

響
，
因
此
各
縣
(
市
)
實
際
被
逮
捕
施
虐
者
之
人
數
皆
極
為
少
數
。
本
文
發

現
，
由
於
有
許
多
因
素
影
響
了
警
察
對
於
施
虐
者
的
逮
捕
，
因
此
目
前
在
速

捕
之
人
數
上
應
存
有
許
多
犯
罪
黑
數
。
至
於
影
響
警
察
遠
捕
現
行
犯
的
因

素
，
則
主
要
可
以
區
分
為
來
自
被
害
人
的
因
素
、
來
自
於
警
察
本
身
的
因

素
，
以
及
受
外
界
因
素
所
影
響
。

筆
者
認
為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實
施
至
今
，
大
體
上
已
獲
致
一
些
成

效
。
而
目
前
亦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警
察
人
員
體
認
到
保
護
被
害
人
的
重
要
性
。

然
而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有
許
多
因
素
影
響
警
察
組
織
與
人
員
執
行
的
意
頓
與

動
機
。
在
警
察
執
行
被
害
人
保
護
任
務
上
，
往
往
由
於
警
察
組
織
的
資
源
、

能
力
與
專
業
等
方
面
的
限
制
，
因
而
影
響
法
令
執
行
的
成
效
。
因
此
，
面
對

警
察
角
色
之
變
遷
，
在
婚
姻
暴
力
被
害
人
保
護
工
作
上
，
警
察
機
關
除
擬
訂

完
善
之
處
理
規
範
與
手
冊
供
員
警
遵
循
外
，
亦
應
加
強
員
警
在
職
訓
練
、
警

察
機
關
內
部
專
業
分
工
，
提
升
其
執
行
意
願
與
能
力
。
同
樣
重
要
的
是
，
若

要
建
立
完
善
的
被
害
人
防
治
網
絡
，
則
除
強
化
警
察
速
捕
施
虐
者
的
作
為

外
，
更
應
加
強
與
各
相
關
機
構
之
間
的
協
調
與
聯
繫
。
而
警
政
主
管
機
關
亦

應
加
強
與
其
他
機
關
闊
的
溝
通
協
調
，
釐
清
警
察
與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相
互
之

間
，
在
婚
姻
暴
力
事
件
防
處
工
作
上
各
自
所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與
職
責
，
如
此

才
能
強
化
警
察
與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的
合
作
關
係
'
共
同
致
力
於
被
害
人
保
護

工
作
。

(
本
文
作
等
為
中
央
警
容
大
學
犯
罪
防
治
研
究
所
博
士
候
選
人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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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註
釋

.. 

註
一
.. 

在
本
文
中
，
將
「
公
權
力
」
與
「
政
府
強
制
力
」
視
為
同
義
詞
。
而

所
謂
「
公
權
力
」
係
指

.. 

國
家
或
公
共
團
體
立
於
統
治
權
的
優
越
地

位
，
基
於
其
公
權
對
公
權
力
客
體
，
可
以
發
生
公
法
上
的
強
制
作
用
。

因
此
，
公
權
力
乃
是
國
家
基
於
政
治
上
之
需
要
，
為
維
護
、
增
進
國
家

或
人
民
之
利
益
，
而
由
公
法
所
規
定
之
權
利
。
這
是
國
家
所
享
有
，
屬

於
統
治
權
的
一
種
，
其
行
使
有
特
殊
的
目
的
，
對
人
民
有
命
令
強
制
的

效
果
，
人
民
不
得
抗
拒
，
否
則
即
屬
違
法
行
為
，
需
要
接
受
法
律
的
制

裁
。
公
權
力
屬
於
國
家
，
理
論
上
各
級
政
府
之
公
務
人
員
居
於
國
家
機

關
之
地
位
都
可
以
行
使
。
若
就
公
權
力
之
目
的
加
以
分
類
，
則
約
可
區

分
為
軍
事
權
、
警
察
權
、
財
政
權
、
行
政
處
罰
權
，
以
及
保
育
權
等
。

而
本
研
究
所
稱
之
公
權
力
，
則
是
指
刑
事
司
法
機
關
所
行
使
之
強
制
力

而
言
，
侷
限
於
警
察
權
的
範
圈
。
參
閱
廖
義
男
(
民
八
十
六
)
，
國
家
賠

償
法
(
增
訂
版
六
刷
)
，
台
北.. 

三
民
書
局
總
經
銷.. 

以
及
，
曹
競
輝

(
民
七
十
五
)
，
國
家
賠
償
法
公
權
力
範
圍
之
研
究
，
台
北
.. 

三
民
書
局

總
經
銷
。

註
二

.. 

依
據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，
警
察
發
現
家

庭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現
行
犯
時
，
應
逕
行
遠
捕
之
，
並
依
據
刑

事
訴
訟
法
之
規
定
處
理
。
而
第
二
項
則
規
定
，
對
於
非
現
行
犯
，
警
察

如
認
為
其
犯
家
庭
暴
力
罪
嫌
疑
重
大
... 

，
除
非
符
合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定
之

逕
行
拘
提
要
件
，
仍
不
能
逕
行
拘
提
施
虐
者
。
對
此
，
有
專
家
認
為
，

此
規
定
雖
有
擴
大
警
察
逮
捕
權
之
外
表
，
卻
無
擴
大
警
察
速
捕
權
之
事

實
。
因
此
，
未
來
修
法
時
應
將
「
符
合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定
之
逕
行
拘
提
要

件
」
文
字
刪
除
(
高
鳳
仙
，
民
八
十
九
)
。

註
一
二
:
本
部
份
之
規
定
，
係
為
了
提
高
警
察
人
員
的
執
法
效
果
，
而
仿
效
美

國
立
法
例
。
希
望
一
方
面
擴
大
警
察
的
拘
提
權
限
，
在
警
察
人
員
認
定

應
立
即
將
施
暴
者
逮
捕
的
情
況
下
，
不
用
拘
票
即
可
逕
行
拘
提
;
另
一
方

面
亦
付
予
警
察
人
員
強
制
遠
捕
的
義
務
，
使
家
庭
暴
力
被
害
者
在
警
察
違

反
此
項
義
務
時
，
司
請
求
警
察
人
員
賠
償
其
損
失
(
高
鳳
仙
，
民
八
十

七
)
。
至
於
速
捕
施
暴
者
的
成
效
則
是
有
待
考
驗
的
。
因
為
從
美
國
經
驗

我
們
發
現
，
逮
捕
的
有
效
與
否
是
因
人
、
因
地
而
異
的
。
而
且
逮
捕
在

短
期
司
能
有
減
低
婚
姻
暴
力
的
效
果
，
但
從
長
期
觀
之
，
卻
有
增
加
婚
姻

暴
力
的
司
能
。

註
四

.. 

各
分
局
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係
業
務
推
動
、
被
害
人
保
護
及
資
訊
通

報
之
最
重
要
人
員
。
可
惜
目
前
仍
有
分
局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由
於
兼
辦
過

多
其
他
業
務
或
因
講
求
刑
案
績
效
，
加
上
所
受
訓
練
不
足
，
致
使
其
未
能

確
實
掌
握
轄
內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，
對
業
務
未
積
極
推
動
，
亦
未
能
深
入
分

駐
(
派
出
)
所
輔
導
及
督
導
，
致
其
成
效
不
佳
(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
委
員
會
，
民
八
十
九
)
。
未
來
若
是
人
力
許
可
，
應
該
專
人
專
責
辦
理
，

不
應
兼
辦
其
他
業
務
，
並
且
應
該
對
於
家
暴
官
及
其
他
員
警
定
期
施
予
家

庭
暴
力
課
程
訓
練
為
宜
。

。
參
考
文
獻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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